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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受土地使用单位天津市武清区教育局委托，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针对翡翠半岛中学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地块于 2020 年 9 月取得建设用地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

地。 

1.2 调查范围 

翡翠半岛中学地块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源景道北侧，四至范围为北至

龙凤河、南至源景道、西至泉月路、东至翡翠半岛小学，调查面积 22800m
2。地

块交通位置示意图见图 1.2-1，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见图 1.2-2 和图 1.2-3。 

 

图 1.2-1 场地交通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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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场地规划文件（1） 

 

图 1.2-3 场地规划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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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坐标和高程系统 

本次工作高程系统水准点引测自地块西南侧泉月路与源景道交口中心位置

处 A2 号点（钢钉红漆标记）（坐标 X=4367215.122，Y=502836.000），其高程为

6.940m（2015 年高程）；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孔位及标高均使

用 GNSS（i80 移动站）专业设备进行定位测量。 

2 污染识别 

2.1 地块历史及现状 

（1）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历史地形图和卫星影像资料整理，地块历史上为

武清区南蔡村镇韩营村、卞官屯村耕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以及薛庄村鱼塘，

地块南部有一灌溉水渠（地块内长约 94m，宽 10m，深 1.5m），水渠内灌溉用水

引自地块外南侧龙凤河（北京排污河），属污灌区。2020 年 7 月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武清分局将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为中小学用地，现状以空地为主，

只在地块南部仍保留原灌溉水渠。 

（2）地块现状情况 

本次调查期间，地块内除南部仍保留原灌溉水渠外，其余均为空地。地块内

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和处置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

激性气味，无污染和腐蚀的痕迹。 

2.2 相邻地块历史和现状 

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武清区南蔡村镇韩营村、卞官屯村、薛庄村耕地和鱼

塘。现状周边以空地为主，东侧为在建工程（住宅）和景观水体。 

2.3 地块周边地表水分布情况 

调查期内，地块外东侧 243m 处为翡翠半岛皓园（在建）景观水体，水面呈

L 型，面积约 46889m
2，水深约 4~5m，原为鱼塘，后整体清淤修正，后期建设

为小区配套景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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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 580m 处为龙凤河，龙凤河上游为北京市港沟河，自武清区里老闸

进入天津市境内，流经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县和北辰区，至东堤头防潮闸汇入

永定新河，龙凤河功能主要包括排污、排沥、行洪及农业用水。 

2.4 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情况 

经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地块周边 800m 范围内，历史上主要为武清区南

蔡村镇韩营村、卞官屯村、薛庄村耕地和鱼塘。后期逐步开发建设，建设为各类

工业企业厂房和办公楼。 

2.5 污染识别结论 

（1）翡翠半岛中学地块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源景道北侧，四至范围

为北至龙凤河、南至源景道、西至泉月路、东至翡翠半岛小学，调查面积 22800m
2。

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 

（2）地块历史上为武清区南蔡村镇韩营村、卞官屯村耕地，主要种植玉米

和小麦，以及薛庄村鱼塘，地块南部有一灌溉水渠（地块内长约 94m，宽 10m，

深 1.5m），水渠内灌溉用水引自地块外南侧龙凤河（北京排污河），属污灌区；

2020 年 7 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将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为中

小学用地。现状以空地为主，只在地块南部仍保留原灌溉水渠。地块内未发现化

学品腐蚀或泄露的痕迹，未发现已被污染的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

气味。 

（3）地块周边历史上主要为武清区南蔡村镇韩营村、卞官屯村、薛庄村耕

地和鱼塘，耕地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小麦为主；现状主要为空地、在建工程（居民

住宅）和景观水体。 

（4）经污染识别，确定地块内关注污染物确定为 As、Ni、Hg、Pb、Cu 等

重金属，有机磷农药、有机氯农药，酚、醛、醇类、芳香烃、烷烃、烯烃以及邻

苯二甲酸酯类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地块外耕地关注污染物确定为

As、Ni、Hg、Pb、Cu 等重金属，有机磷农药、有机氯农药，芳香烃、烷烃、烯

烃以及邻苯二甲酸酯类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鱼塘关注污染物确定为

As、Ni、Hg、Pb、Cu 等重金属，酚、醛、醇类、芳香烃、烷烃、烯烃以及邻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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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酸酯类等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工业企业关注污染物确定为 Cu、

Ni、Hg 等重金属、苯及其苯系物等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等。 

为判断地块是否因历史活动而导致污染，以及对人体健康是否存在潜在风险，

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工作。 

 

3 地块水文地质情况 

3.1 地下潜水赋存条件 

包气带主要指地下水位以上的人工填土层（Qml）素填土（地层编号①2）、

新近冲积层（Q4
3N

al）黏土（地层编号③1）组成，厚度与潜水水位埋深一致，在

本次调查期内地块包气带厚度约为 1.48m~1.61m。潜水含水层主要由地下水位以

下的人工填土层（Qml）素填土（地层编号①2）、新近冲积层（Q4
3N

al）黏土（地

层编号③1）、粉土（地层编号③2）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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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步采样及分析 

4.1 采样方案 

4.1.1 土壤采样方案 

（1）点位布设依据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相关要求布设本

次土壤采样点。 

（2）采样布点原则及方案 

平面上： 

①本地块面积大于 5000m
2，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要求，初步调查阶段土壤采样点数量不少于 6 个； 

②地块历史及现状污染源种类及分布较均匀且位置不明确，故采用系统布点

法，场地内按照 55m×35m 网格布设土壤采样点，划分为六个区域，共布设 6 个

采样点，编号 FCZ1~FCZ6，其中 FCZ6 点位兼顾原灌溉水渠（现已干涸），在原

水渠内采样。具体点位布设图见图 4.1-1。 

垂向上： 

根据本次水文地质勘察成果，地块内浅层天然土层以黏性土为主，对污染物

具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利于污染物的富集，且黏性土的渗透系数较小，污染物水

平和垂向迁移缓慢。 

①本地块重点关注地块浅层土壤，并结合现场钻探实际情况钻采深度进入天

然土层，采样深度 3.0m； 

②为了进一步关注潜水含水层的是否受到潜在污染物影响，土壤采样点进入

潜水的相对隔水层。故 3 个土壤采样点关注埋深 6.0m 以内土层，关注深部土壤，

钻采深度进入潜水相对隔水层至少 0.5m； 

③根据填土情况确定表层采样深度，一般在扣除杂填土后埋深 0.5m 以内采

样，杂填土如有可供测试的土壤也进行相应的采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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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下水位附近区域采集代表性土壤样品； 

⑤水位线以下天然沉积土层按土性采集土壤样品，每层土层层顶采样，厚度

较大时加取土样。 

（3）监测方案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相关要求，根据保守原则确定

本次土壤污染物的检测项目。 

重金属监测因子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基本项目 7 项，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为包括《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基本

项目 45 项及其他项目 14 项，此外，根据污染识别结果，监测因子还包括标准中

其他项目中有机农药类 14 项（表层样品进行检测）、石油烃以及 pH 值，采集样

品全部送检。 

各采样点位置、孔深及监测因子信息见表 4.1-1，各采样点位置见图 4.1-1。 

表 4.1-1 土壤采样点信息表 

编号 
X 坐标 

（m） 

Y 坐标 

（m） 

孔口高程

（m） 

孔深 

（m） 
关注污染源位置 监测因子 

FCZ1 4367363.38 502928.32 7.03 6.0 耕地+周边 

pH、 

重金属、

VOCs、

VOCs、 

有机农药、 

石油烃 

FCZ2 4367349.43 502995.46 7.14 3.0 耕地 

FCZ3 4367295.01 502984.00 7.01 6.0 耕地+周边 

FCZ4 4367308.95 502916.85 7.01 3.0 耕地 

FCZ5 4367254.64 502905.18 7.03 6.0 耕地+周边+鱼塘 

FCZ6 4367235.23 502972.50 5.41 3.0 水渠 

注：①重金属包括《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基本项目

7 项； 

②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包括但不限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基本项目 3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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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土壤采样点平面布置图 

4.1.2 地下水采样方案 

（1）点位布设方案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本次调查在对已有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进行地下水监测井布设。 

①地块历史和现状功能上较为单一，通过污染识别结果，综合考虑地下水流

向，在地下水上游及下游区域共布设地下水采样点 3 个； 

②根据监测目的、所处含水层类型及其埋深和相对厚度来确定监测井的深度，

且不穿透潜水隔水层，地下水监测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有良好止水性； 

③采样深度在监测井水面下 0.5m 以下，对于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污染，

监测点位设置在含水层顶部；对于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污染，监测点位设置在

含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顶部； 

④出于经济性考虑采用水土共用点布设方案，利用土壤采样点深孔建立地下

水监测井； 

⑤监测井布设同时考虑了地块周边潜在污染源影响。 

（2）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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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污染识别结果，基于保守考虑原则，确定地下水普测指标与土壤相同，

重金属监测因子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基本项目 7 项，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为包括《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基本

项目 45 项及其他项目 14 项、有机农药类 14 项、石油烃（C10~C40）以及 pH。 

各采样点位置、监测井深度及监测指标等信息见表 4.1-2，各采样点位置见

图 4.1-2。 

表 4.1-2 地下水采样点信息表 

编

号 

X 坐标 

（m） 

Y 坐标 

（m） 

地面/井口标高 

（m） 

成井深度 

（m） 

关注污染源 

位置 

监测 

因子 

FCZ1 4367363.38 502928.32 7.03/7.34 6.0 耕地+周边 
pH、 

重金属、

VOCs、

VOCs、 

有机农药、

石油烃 

FCZ3 4367295.01 502984.00 7.01/7.32 6.0 耕地+周边 

FCZ5 4367254.64 502905.18 7.03/7.35 6.0 耕地+水渠+周边 

 

 

图 4.1-2 地下水采样点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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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检测数据分析 

4.2.1 土壤检测数据分析 

（1）重金属 

地块土壤样品中，六价铬在送检的 22 组样品中均无检出；砷、铜、镍、汞、

铅、镉在送检的 21 组样品中均有检出，检出率为 100.0%。土壤样品重金属实验

室检出结果统计见表 4.4-1。 

表 4.2-1 土壤重金属检出结果统计表 

重金属 
样品数 

（个） 

检出数 

（个） 

检出率 

（%） 

最大值 

（mg/kg） 

最小值 

（mg/kg） 

平均值 

（mg/kg） 

样本 

标准差 

六价铬 22 0 0 / / / / 

汞 22 22 100 0.05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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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土壤样品中 pH 值最大值为 8.32，最小值为 7.71。 

4.2.2 地下水检测数据分析 

（1）重金属 

地块地下水样品中，六价铬、汞在送检的 3 组样品中均低于方法检出限；镉、

砷、铅、铜、镍在送检的 3 组样品中均有检出，检出率 100％。地下水样品重金

属实验室检测结果统计见表 4.4-2。 

表 4.2-2 地下水重金属检测结果统计表 

重金属 
样品数 

（个） 

检出数 

（个） 

检出率 

（%） 

最大值

（ug/L） 

最小值

（ug/L） 

平均值

（ug/L） 

样本标

准差 

六价铬 3 0 0 / / / / 

铅 3 3 100 10.1 2.81 5.6  3.91  

镉 3 3 100 0.22 0.07 0.14  0.08  

铜 3 3 100 6.24 1.38 3.49  2.49  

镍 3 3 100 7.69 4.62 5.84  1.63  

砷 3 3 100 4.26 0.92 2.47  1.68  

汞 3 0 0 / / / / 

（2）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地块送检的 3 组地下水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均低于方法

检出限。 

（3）有机农药类 

地块送检的 3 组地下水样品中，有机农药类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4）石油烃 

地块送检的 3 组地下水样品中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检出率 100%，

其中最大值 0.20mg/L，最小值 0.15mg/L。 

地块内地下水中石油烃含量均有检出，且检出含量较低，水平方向上分布较

为均匀，考虑可能与历史上污水灌溉活动有关。 

4.3 采样分析结论 

（1）地块共布设 6 个土壤监测点、3 个地下水监测点，共采集 22 组土壤样

品及 3 组现场平行样、3 组地下水样品及 1 组现场平行样，全部样品均进行实验

室检测。检测指标包括《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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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6600-2018）要求的基本项目 45 项及其他项目 14 项，有机农药类 14 项、

石油烃（C10~C40）和 pH 值。 

（2）地块土壤样品中，六价铬在送检的 22 组样品中均无检出；砷、铜、镍、

汞、铅、镉在送检的 22 组样品中均有检出，检出率为 100.0%。地块送检的 22

组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地块送检的 22 组土壤样品中石油烃（C10~C40）有 22 组检出，检出率为 100%，

最大值为 111mg/kg，最小值为 10mg/kg，平均值为 25mg/kg。地块土壤样品中 pH

值最大值为 8.32，最小值为 7.71。 

（3）地块地下水样品中，六价铬、汞在送检的 3 组样品中均低于方法检出

限；铜、镍、镉、砷、铅在送检的 3 组样品中均有检出，检出率 100％。地块送

检的 3 组地下水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均低于方

法检出限。石油烃（C10~C40）在 3 组样品中均有检出，检出率 100%，其中最大

值 0.20mg/L，最小值 0.15mg/L。 

5 风险筛选 

5.1 筛选标准 

本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属于第一类用地，因此本次筛选

分 析 按 照 《 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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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筛选值标准 

1）地块建设项目所在区域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及以外的补给

径流区；不属于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

相关的其他保护区；不属于未划定准保护区的集中水式饮用水水源及其保护区以

外的补给径流区；不属于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不属于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以

外的分布区等其他环境敏感区；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属咸水，不具有饮用水

功能，因此，地下水各检测指标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的 IV 类标准限制进行评价。 

2）上述标准中均未列出的石油烃指标，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

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2020 年 3 月）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5.2 筛选结论 

翡翠半岛中学地块调查面积 22800m
2，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土

壤样品中各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的各项指标均未超

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中各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石油烃未

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

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2020 年 3 月）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 

翡翠半岛中学地块土壤、地下水各关注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及地下水质量指标值，检出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不需要进

行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符合未来作为中小学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 

6 结论及建议 

6.1 调查结论 

翡翠半岛中学地块调查面积 22800m
2，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土

壤样品中各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的各项指标均未超



14 

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中各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石油烃未

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

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翡翠半岛小学地块土壤、地下水各关注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及地下水质量指标值，检出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不需要进

行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符合未来作为中小学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 

6.2 建议 

（1）建议尽快做好场地的封闭和维护工作，加强管理，不再进行任何占用

场地等情况，严防外来垃圾及废物等的倾倒，避免外来污染对本场地造成污染。 

（2）若地块在后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现异常气味等情况，应及时向环保部

门上报并进行处理。 

 


